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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
 
本公司投資子公司於個體財務報表係以「採權益法之投資」表達，並作

必要之評價調整，明細如下： 
  107.12.31  106.12.31  
被投資公司名稱  金額  持股比例  金額  持股比例  
TIPO INTERNATIONAL CO., 

LTD. 

 
$2,000,875  100.00%  $1,735,079  100.00% 

 

T&M JOINT (Cayman) 

HOLDING CO., LTD. 

(以下簡稱T&M) 

 

36,643  
 

35.71%  
 

41,902  
 

35.71% 

 

  $2,037,518    $1,776,981    

 
為提高生產品質及拓展業務之需求，本公司截至民國一０三年八月，投

資子公司T&M美金1,040仟元，並藉由T&M轉投資泰國MAST泰銖52,612
仟元，以開拓泰國市場。因經營管理效率之考量，董事會決議調整對T&M
及MAST之投資架構，調整後本公司對T&M之持股比例減為25.19%，民
國一０六年四月，本公司投資子公司T&M美金1,006仟元，持股比例增加
為35.71%。 
 
本公司自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起，將T&M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編製主  
體。此係因本公司為T&M單一最大股東，T&M剩餘之權益為許多其他股
東所廣泛持有，且於無合約權利情況下，本公司已取得達相對多數表決

權之委託書，並可任命T&M有能力主導攸關活動之主要管理人員等因
素，故本公司判定即使持有少於50%表決權，對T&M具有實質控制力。 
 
本公司為因應提高生產品質及拓展業務之需求，民國一０七年五月增投

資子公司TIPO美金3,500仟元，並藉由子公司TIPO分別於民國一０七年
一月及五月增投資孫公司香港信豐企業有限公司港幣220仟元及孫公司
浙江宇鑽精密元件有限公司美金3,000仟元，以開拓中國市場。 
 
本公司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投資子公司TIPO美金
31,133仟元，並藉由TIPO轉投資香港信豐企業有限公司及浙江宇鑽精密
元件有限公司美金7,133仟元、港幣220仟元及美金23,000仟元，以開拓中
國市場。本公司對TIPO之持股比例為100%，故本公司對TIPO具有實質上
控制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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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民國一０七年依獲利狀況，分別以3.5%至7%及不高於1.7%估列

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，其估列基礎係以當年度獲利狀況分派，前述金額

帳列於薪資費用項下。若董事會決議以股票發放員工酬勞，則以董事會

決議日前一日收盤價作為配發股票股數之計算基礎，如估列數與董事會

決議實際配發金額有差異時，則列為次年度之損益。本公司民國一０七

年及民國一０六年估列情形如下： 

 一０七年度 一０六年度 

員工酬勞 $22,793 $31,812 

董監酬勞 10,002 8,697 

 

本公司於民國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民國一０

七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別為22,793仟元及10,002仟元，其與民國

一０七年度財務報告以費用列帳之金額並無重大差異。 

  

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七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發放民國一０六年

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，與列帳之金額並無重大差異。 

 

17.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

    

 (1)其他收入 

 一０七年度 一０六年度 

利息收入 $(註) $13,070 

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19,289 (註) 

什項收入 6,816 6,413 

合  計 $26,105 $19,483 

 

註：本集團自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

規定，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之過渡規定選擇不重編比較

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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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質押之資產 
 

本公司計有下列資產行作為擔保品： 
 

項    目 107.12.31 106.12.31 擔保債務內容 
房屋及建築－未折減餘額 $75,938 $79,390 銀行借款 

 
九、 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 
  

本公司於民國一０七年及一０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借款簽發而未收回註

銷之保證本票金額分別為 1,607,906仟元及 1,362,848仟元。 
 

十、重大之災害損失 
 
無此事項。 

 
十一、重大之期後事項 
 
無此事項。 
 

十二、其他 
 

1.金融工具之種類 
 
金融資產   
 107.12.31 106.12.31 

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資產：   
指定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$206 $- 

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(註2) 519,348 (註一) 
放款及應收款(註2) (註一) 592,316 

合  計 $519,554 $592,316 

 
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